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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原本只

想出手两张礼品卡， 没想到却摊上了

一件糟心事！” 近日， 北京的鲍女士

向记者反映， 其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

遭遇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欺

诈： 买家拍下其售卖的星巴克星礼卡

后 “卷卡失踪”， 迟迟不付款。 她提

出维权后 ， 平台方的事后干预也以

“追损失败” 而告终。

如今， 随着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

的快速发展，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买卖

闲置物品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然而，

因网络欺诈、 货不对板、 真假混卖、

虚假交易等现象层出不穷， 用户体验

和产品质量均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在二手交易中遭遇网络欺诈该怎

么办？ 平台是否应该担责？ 对此， 记

者进行了采访。

网上销售虚拟商品

遭遇卷卡失踪骗局

今年 7 月， 鲍女士在某二手交易

平台上挂了两张星巴克星礼卡， 售价

380 元 (面值共 400 元)。 一位买家通

过消息页面联系称想购买， 随后平台

页面显示 “买家已拍下”， 鲍女士以

为买家 “已经拍下并付款”， 于是给

了对方卡号密码。 可她随后发现， 买

家只是拍下了商品， 并没有进行后续

付款操作。

“当时买家反复表示已拍好， 催

促我给他卡号和密码， 让我误以为对

方已经拍下并付款， 于是就把卡号和

密码给了对方。” 鲍女士说， 直到 15

分钟后， 她看到系统跳出的提示才知

道， 对方并未付款。

由于是虚拟产品， 获取卡号和密

码即可使用， 鲍女士赶紧联系买家，

催促对方付款 ， 但对方却 “已读不

回”。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网

络交易骗局， 想立即冻结订单， 却发

现无法操作。 随后， 我又试图联系客

服， 但客服不在工作时间， 无法及时

解决问题。” 鲍女士说。

次日， 鲍女士联系平台客服， 询

问如何举报骗子买家。 客服告诉她，

因为拍下未付款， 因此订单未生成，

只能选择 “有资金损失， 非平台订单

交易” 的选项进行举报， 并且举报需

要 3 个工作日判定。 客服还表示， 如

最终追损成功， 该账号不会有任何处

罚， 因为 “不存在欺诈行为”。

经过一天半的等待， 平台判定鲍

女士举报成立， 但最后仍然以 “两次

追损失败” 告终。

平台称非执法部门

无法保证追回损失

记者就此事联系该二手交易平台

客服， 对方回复称： 对于此类虚拟物

品， 建议卖家在看到 “已付款” 时才

能发货， 否则对方拿到卡号和密码后

即可使用。

如果买家拒绝付款， 可以积极向

平台反馈。 经确认属实， 平台会对相

应账户进行相关处置， 包括限权和冻

结。

对于追损 ， 平台会积极履行职

责， 但因为平台并非执法部门， 无法

保证 100%能追回。 只能通过电话形

式， 如果对方拒不处理， 平台会对该

账户进行处置。

在北京中凯 (杭州) 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强看来， 在买家拍下商品并提

交 “订单成功” 时， 双方之间的合同

已经成立 。 卖家因为将 “买家已拍

下” 的提示误认为买家已完成付款而

发货， 可以看作是如约履行了合同义

务， 但是买家收到货后不付款， 属于

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 而不是平台的

交易安全漏洞。

“在发生纠纷后， 双方应及时通

过调解 、 投诉 、 诉讼等方式依法维

权。”

陈强建议， 对于二手交易平台而

言， 应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和投诉举

报途径， 加强对平台内用户的管理，

切实保护好买家和卖家的合法权益，

营造依法有序的经营环境。

网售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在二手交易平台买到的商品货

不对板， 可否按照 “交易欺诈” 要求三

倍赔偿？ 陈强介绍， 根据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适用 “退一赔三” 规则的前

提在于， 向消费者出售商品的主体应属

于 “经营者”。 如果二手商品存在部分

瑕疵， 这与售假、 贩假存在本质区别。

消费者通过二手商品交易平台购买商

品， 应当对其瑕疵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网

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一)》， 如果卖家偶尔出售自己购买

或使用过的二手商品 ， 不属于 ‘经营

者’ 的范畴； 如果卖家长期利用二手交

易平台， 对同类产品进行多次重复销

售， 那么就应纳入 ‘经营者’ 的范畴，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 平

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对此陈强认为 ， 根据 《电子商务

法》，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

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络安

全 、 稳定运行， 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

动， 保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

北京观韬中茂 (青岛) 律师事务所

主任李杰认为， 对于申请进入平台销售

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及非经营

用户， 平台应要求其提交身份、 地址、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 “如

果对违法诈骗行为， 平台消极应对、 不

作为， 将承担连带责任。” （温远灏）

遇骗子沉着冷静反薅千元 律师：赚骗子钱有法律风险

据 “中新网” 报道， 天气

原因、 场地协调不到位、 设备

出现故障、 歌手身体状况不佳

……在这些稀松平常的理由之

外， 日前， 某主办方在演出前

两天突然宣布 “演出被迫取

消”， 给出的解释实在让人大

跌眼镜： “因为银行单方面操

作失误， 导致资金未能到账，

演出暂定延期。”

此话一出 ， 乐迷们炸锅

了。

演出取消

因为“银行操作失误”

7 月 18 日 ， 歌手艾怡良

和孙盛希共同宣布将于 8 月

10 日、 8 月 12 日分别在广州

和深圳举办联合演出。 然而开

演前两天 ， 艺人方和主办方

“胶囊娱乐” 突然先后宣布演

出取消。

艾怡良、 孙盛希在微博发

文称： 由于主办方未能于本次

大队出发前完整履行合约之相

关权利义务， 经协调后， 本公

司站在维护艺人及团队演出权

益之立场， 取消本次如期出席

演出之计划。

而主办方则发文表示， 演

出取消的原因是 “银行单方面

操作失误” ———虽然多次与银

行沟通尝试各种方法补救， 但

被银行通知已经来不及在约定

时间内顺利到账。

“年度奇葩鸽人理由 ”

“这样的主办方赶紧被市场淘

汰” “一看就是借口， 真正的

原因肯定不是这个” ……三方

的声明发出后， 乐迷争议甚嚣

尘上。

而 “胶囊娱乐” 的官方微

博则通过开启 “一键防护” 模

式， 关闭了转发及评论区内容

的展示。

据悉， 此次演出举办的场

地为广州太空间 、 深圳 So鄄

Fun， 两家 LiveHouse 分别可

容纳约 1200 人 、 900 人 ， 票

价分为早鸟票 290 元/人 、 正

价票 340 元/人 、 VIP 票 380

元/三档。 根据主办方 “胶囊

娱乐” 曾发布的 “秒售罄， 后

续不再加票” 的消息可推断，

两场售罄演出的票房收入总计

预估超过 70 万元。

律师建议

购买“演出取消险”

对于粉丝来说， 刨去时间

精力， 账面上的票价也许还抵

不过因演出取消造成的损失。

在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网友反

映 “买的高价黄牛票， 不能全

款退” “因为退票白白损失了

几百块”。

值得注意的是 ， 主办方

“胶囊娱乐” 在发布演出取消

声明时提到 ， 票款将原路退

回， 并且会在 “重新演出开始

时给大家一定的补偿”。 但截

至发稿时， 主办方并未给出具

体的补偿方案。

此次事件并非个例。 近一

个月，“胶囊娱乐” 已接连取消

或延期了四场演出。 而据不完

全统计，仅 7、8 月份，音乐演艺

市场至少有 15 个演出活动在

官宣后又宣布延期或取消。

那么问题来了， 粉丝的损

失， 谁来买单？ 作为消费者，

又该如何维权？

针对这一问题， 北京清律

律师事务所律师左璀璀向记者

表示， 根据 《民法典》 第 136

条第 2 款及第 566 条规定， 若

主办方确实存在违约事实， 当

事人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消费者可以首先联系主

办方或票务网站， 了解退票政

策和退款程序， 提供相关的证

据、 购票凭证等， 要求主办方

退还票款、 对住宿及交通费用

进行赔偿或提供其他合理的解

决方案 。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

下， 可以向消费者协会、 市场

监督管理局、 文旅局等有关部

门提出投诉、 举报或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不过，左璀璀直言，总体来

看消费者的维权难度较大。“消

费者购票前应该仔细阅读票务

网站或主办方的退票政策和购

票合同， 了解自己的权益和责

任；通过‘黄牛’等非官方途径

购买的门票可能导致最终无法

实现维权请求。”最后左璀璀提

出建议，“国内保险公司有面向

消费者的演出取消、 延误险等

险种， 能够分担演出取消导致

的经济损失， 消费者可以选择

性购买。 ” （刘越）

资料图片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湖南长

沙的温女士近两年发现自己格外容

易被骗子找上门来， 有通过短信通

知中奖、 送礼的， 也有装工作人员

来加微信然后引流进群的， 在多个

社交平台上也遭到了骗子无孔不入

的 “侵蚀”。 “大约是生了孩子之

后， 信息又在哪里泄露了。” 温女

士很无奈， 也很愤怒。

往常， 温女士也会选择无视或

者投诉举报， 直到有一天， 温女士

对 “骗子是如何诈骗的” 产生了疑

惑和好奇， 于是试着主动 “投网”

加入了骗子的布局。

“加入以后更疑惑了， 我想不

通这么漏洞百出的骗局怎么会有人

上钩。” 身临骗局， 温女士保持冷

静， 秉持着 “不主动不拒绝， 一要

打钱就跑路” 的原则， 骗子前仆后

继来了四五拨， 钱没骗到， 倒是意

外地充实了温女士的小金库。 “最

高的时候有三四百元， 低的时候也

有百来块， 反应过来时， 已经陆陆

续续薅了骗子 1000 元了。”

最久的一次， 温女士大约与骗

子周旋了三天， 最终还是不愿意往

骗子手上打钱， “我就反复哭诉，

说自己是独自带娃的宝妈， 钱都在

老公手上”， 骗子估计也察觉到了

温女士的用意， 不久后将她移出了

群聊。

近年来， 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

媒体上分享相关经历， 甚至有网友

拉群成立了 “反薅联盟”， 主动接

触骗子， 期望骗子上钩。

然而， 富贵险中求， 更在险中

丢。 欢天喜地晒 “反杀” 操作的背

后， 也有不少自作聪明者反被聪明

误， 为了小便宜损失了成千上万；

另一方面， 骗骗子算不算诈骗？ 薅

骗子的钱又是否合法？ 这些问题也

始终存在着争议。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 “反薅骗

子 ”， 我们总能看到割裂的信息 ：

一方面， 侥幸者在得意地炫耀着自

己 “反薅” 骗子的壮举； 另一方

面， 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哭诉着自己

的被骗遭遇。

“我还想着再薅一单， 没想到

他就收网了”， 这些人奔着收割骗

子的 “一点小钱” 主动入网， 最终

却反被骗走了成千上万。 甚至有网

友表示， 自己所在的 “反薅群” 就

有人被骗了数十万元。 若不能及时

控制自己的贪欲， 后者的下场或许

便是前者的未来。

不小心遇到了诈骗， 却反赚了

骗子的钱？ 关于该如何界定温女士

以及部分网友们的行为， 记者咨询

了北京市中闻 （长沙） 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凯。

刘凯认为， 如果当事人遇到诈

骗， 为了拿回自己的钱， 使用了一

定的欺骗手段， 这一行为属于自力

救济的范围。

但是， 如果使用欺骗手段获取

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 且主观上

具有非法占有超出自己被骗数额钱

的目的， 如果超出的钱数额较大， 可

能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此外， 即使超

出的钱数额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

这钱也属于不当得利。

对于当事人应当如何处理 “薅骗

子” 所得的收入， 刘凯律师表示， 对

于反赚骗子钱的获利行为， 因不具备

法律上的根据， 是不合法的。 因此，

对于从骗子处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

的钱， 应当及时上交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

对此， 长沙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民警也反复提醒： 不要贪图小利， 天

上不会掉馅饼， 骗子的陷阱通常都是

一环套一环， 骗局面前， 任何人都不

能心存侥幸。

（陈樱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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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两天“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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